
2019年4月1日 星期一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绍市越人社催字〔2019〕1号
马佳（系绍兴市越城区倩莎美甲店法定

代表人）：
经调查和审查，你单位违法拖欠赵小霞

等5人工资共计90955元整。你单位的行为已
构成违法拖欠工资，且你单位在收到限期改
正指令书后，规定期限内仍拒不支付劳动者
工资。2018 年 09 月 10 日，我局依据《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对你
单位出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绍
市越人社监理字〔2018〕2 号），并于 2018 年 9
月17日在浙江法制报公告，但你单位至今仍
未履行。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后立
即支付所拖欠的赵小霞等5人工资共计90955
元整。

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
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绍兴
市越城区马臻路 45 号政策法规科，电话：
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
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
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单位负担。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4月1日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催告执行通知书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绍兴金宇酒业有限公司、绍兴县佳润贸易公司等2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权益）已转让给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月31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7721.11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其中
绍兴金宇酒业有限公司债权由金方洪、高小琴提供保证担保；绍兴金宇置业有限公司所有位于绍兴县滨海工业区滨海商业中心商场0151、
0122、0227、0228、0230-0232、0235、0301、0302、0303、0311、0335、0557室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绍兴县佳润贸易公司债权由金方洪、高小琴
提供保证担保;绍兴金宇置业有限公司所有位于绍兴滨海商业中心写字楼6-12层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
转让给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绍兴中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已
转让给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969.57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上述债权由绍兴
塔山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绍兴和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位于绍兴市解放南路675号的地下室车库、411房及阁楼的房产
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你们向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奇汇不动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10月8日依法裁定受理宁波广隆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
人”）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宁波威远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依
法履行管理人职责。

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和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实现资源有效
整合，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管理人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意向投资
人。有关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资产状
况等情况，详见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网站，亦可来电来人咨询。

本次招募截止 2019 年 4 月 7 日，
请意向投资人于2019年4月7日下午
15:00前向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管理人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
话：0574-86878418

欢迎符合条件的社会各方投资
人参与重整投资

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

2019年4月1日

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5月6日10时至5月7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荣宁99”船：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干货船；船舶登记号：070111000140；

船长：38.5米；型宽：7.40米；型深：3.55米，总吨：274；净吨：153；主机数目：1：主机型
号：6160A-17；制造厂：浙江省温岭市新建船舶修造厂；建成日期：2000年1月10
日；现停泊在宁波市象山县小塘乡码头。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立院立
案庭申请债权登记，公示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
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本院监督电话：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4月1日

拍卖公告

仲裁公告
中石化工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本委对申请人斯金华、胡处明、马飞与你司
工资等劳动争议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浙杭劳人仲案（2019）31-33号仲裁裁
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逾期未申请撤
销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日

（2018）浙01民终9646号
黄美佳：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叶伟绩与被上诉人

盛焱华及原审被告黄美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民终96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614号

赵洪建、宋永莲：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诉被告赵洪建、宋永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9日上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538号

汤其红：本院受理原告沈鸿与被告汤其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02民初4538号民事判决书。预收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沈鸿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183号

方三林、黎建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方三林、黎建勇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0日
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495号

杭州名道健身有限公司、杭州坤颉健身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沈丹漪诉杭州名道健身有限公司、
杭州坤颉健身有限公司、杭州英豪斯健身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浙0106民初84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775号

中程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深圳市迅捷光通
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初4775号民事判
决书。中程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深圳市迅捷光通科技有限公司货款369257.9
元、违约金18463 元。中程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深圳市迅捷光通科技有限公
司调试费65000元、违约金26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624、6626、6627、6628号

胡伟东、杭州继敏枫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家景电
器有限公司、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黄河、郑克群：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四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送达（2018）浙0106民初6624、6626、6627、662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942号

潘玉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卡乐化工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8）浙0106民初7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664号

浙江俊贤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赵保明、张云彩、张伟丰、赵光明、赵增福、鲍
凤仙、赵峻：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秋涛支行诉被告浙江俊贤实业有限公司、浙
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保明、张云彩、张伟丰、
赵光明、赵增福、鲍凤仙、赵峻浙江亨戈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
初3664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1号

本院于2019年1月8日受理了申请人东莞市铸
新五金铸造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
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3月21
日作出（2019）浙0104民催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27号

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受理了申请人玉环双
红旗阀门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作出（2018）浙0104民初2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3号

申请人盐山县砼鹏建机制造厂因遗失出票行为
杭州联合银行西兴支行、号码为40200051 30220354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
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盐山县砼鹏建机制造厂。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行为杭州联合银行西
兴支行、号码为 40200051 30220354 的银行承兑汇
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8
年8月14日，出票人为杭州华诚车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杭州
金腾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新塘沧兴管道
经营部、盐山县砼鹏建机制造厂。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9 年 3 月 22 日起至
2019年5月31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7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206号

吴晓红：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375号

胡文里：本院受理原告陈明言诉你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902号

临安山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范存达：本院受理
原告宋海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9年
6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811号

徐鑫：本院审理原告肖忠民与被告徐鑫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
初1181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983号

杭州柒鑫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
天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并定于2019年6月2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1423号
象山东方大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如贝服饰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
26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615号

郑瑞评：本院受理原告吴扬庆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533号

张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亿都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553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7173号

宁波欧之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
新生铝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11民初71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7795号

陈松：本院受理缪利君、裘小平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11民初77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7797号

陈松：本院受理缪利君、裘小平诉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11民初77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5105号
王福孙：本院受理原告严妹妹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205民初51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9386号

宁波鄞州茗轩餐饮有限公司、张天宝：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文化广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波鄞州茗轩餐饮有限公司、张天宝、
张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外网查询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0155号

张进发、卓美林、张美烟：本院受理原告季昌英、
傅长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2民初1015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665号

周国民、刘益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站
前非凡布业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并定于
2019年7月9日09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060号

马用连：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19年6月17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061号

戴元勇：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2019年6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20号之一

2018年6月30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管理人以温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本院终结破产
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月
31日裁定宣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
州市赛利特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502号

项启华、孙丽芳、项宏岳：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
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项启华、孙丽芳、项
宏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简易转普通裁定书、外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7
月1日15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571号

赵余丹：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柳市支行与被告赵余丹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82民初85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